深圳市电子政务外网接入安全承诺书

[bookmark: _GoBack]我单位已接入市深圳市电子政务外网平台（以下简称政务外网），为维护政务外网的公共安全秩序，确保政务外网的安全运行，特承诺以下内容：
一、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和《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等国家及省市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二、按照政府信息系统安全检查办法的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单位外网各项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各项安全保护技术措施。
三、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运行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加强单位网络及信息系统的信息安全管理工作，设立信息安全责任人和信息审查员，做好日常安全检查、防范工作。
四、我单位承诺按审批的网络接入范围进行使用，不自行下接其它单位。我单位名称、性质或办公地点等信息发生变更时， 3个工作日内主动向市大数据资源管理中心通报。
五、积极配合市大数据资源管理中心开展外网检测和检查，如实提供我单位网络的有关情况。
六、在单位网站开通10个工作日内，自行完成在工信部网上备案系统的ICP备案，并按期履行年度审核手续，同时在3个工作日内将备案信息报市大数据资源管理中心进行存档。ICP备案信息发生增加、修改、删除时，在3个工作日内主动报市大数据资源管理中心进行信息更新。
七、在单位网站开通10个工作日内，自行完成在市公安局网监分局的备案手续，并接受市公安局网监分局的监督和检查,如实提供有关安全保护的信息、资料及数据文件。
八、在我单位计算机信息系统发生安全事件时，将按照《深圳市人民政府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要求，立即主动采取应急措施，保留有关原始记录，并根据网监部门要求在规定时限内向市公安局网监分局报告，积极协助市公安局网监分局查处计算机信息网络违法犯罪行为，同时通报市大数据资源管理中心。
九、在我单位计算机信息系统发生安全事故并影响到政务外网安全时，市大数据资源管理中心可以立即单方面断开我单位与政务外网的连接。
十、我单位在接入深圳市电子政务外网平台时不得以任何方式获取与本单位无关的网络接入情况，同时对所掌握的相关信息严格保密。
十一、因违反本承诺书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我单位自行承担。
十二、本承诺书一式两份，由市大数据资源管理中心及我单位各执一份。

    签    名：
    单位盖章：深圳市大数据资源管理中心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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